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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公司下属子公司万向通达股份公司（下称“通达股份”）将其

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惠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州惠达”）的

100%股权对外转让给广州万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广州万

东”）。以 2019 年 2月 28 日为基准日，按广州惠达的帐面净资产为股

权转让价格确定的依据，经双方协商，通达股份持有的广州惠达 100%

股权转让价为 3,700 万元。 

2、本公司于 2019年 8月 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转让下属公司广州惠达股权的议案》。 

3、本公司与广州万东无关联关系，本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

易；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

审议通过即可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根据双方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相关条款约定，本次交易

生效的条件为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以及通达股份、广州惠达

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
二、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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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交易方中的通达股份，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其基本情

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湖北省十堰市东风大道 118号 

2、注册资本：30,000 万元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李平一 

4、经营范围：汽车零部件（包括汽车排气消声系统、汽车排气

催化转化器、汽车硅油风扇离合器、汽车燃油箱）、机械加工模具、

工艺装备的设计、制造与销售；模具、工装维修；汽车排气消声系统、

汽车燃油箱的技术检测、开发与设计；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（不

含国家禁止或限制企业经营的货物和技术）。 

5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本公司持有通达股份 95%的股权，自然人

王新刚持有 5%的股权。 

6、经营情况： 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合并总资产为

86,739.22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1,225.83 万元；2018

年该公司实现合并营业收入 46,531.24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

11,247.13万元。 

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，该公司合并总资产为 90,601.97万元，

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75,415万元；2019 年 1-6 月份该公司实现

合并营业收入 21,571.29 万元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,189.17 万

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方中的广州万东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岭东路 30号 

2、注册资本：200 万元 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雷怀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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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经营范围：汽车制造业  

5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雷怀俊持股 90%，刘青松持股 10% 。    

6、经营情况：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

资产为 1,829.23万元 净资产为 1,006.08 万元；2018 年该公司实

现营业收入 1,854.74 万元，净利润 181.17 万元。 

截止 2019年 3月 31日，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1847.52万元， 净

资产为 1,019.80万元；2019年1-3月份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5.83

万元，净利润 13.72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7、经查询，广州万东不存在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，亦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是广州惠达，其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注册地址：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岭东路 30号   

2、注册资本： 3400万元 

3、股东及股权比例：通达股份持有该公司 100%的股权。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少波 

5、经营范围：汽车制造业。 

6、经营情况：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，该公司审计后的账面总

资产为 2,176.34万元、净资产为 2,142.85万元；2018年该公司实

现营业收入 132.49万元，净利润-116.08 万元。 

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，该公司账面总资产为 2,177.84万元， 净

资产为 2,136.97 万元；2019 年 1-6月份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2.79

万元，净利润-5.88 万元（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以广州惠达 2019年 2 月 28 日的帐面净资产为参考依据，经双方

协商，通达股份持有的广州惠达 100%股权转让价为 370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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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广州万东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

债权、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

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（二）本次交易完成后，通达股份将不再持有广州惠达的股权，

该公司将不在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截止本公告日，本公司不存在

为广州惠达提供担保、委托贷款等情形，也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

面的情况。 

四、交易具体方案 

1、交易价格 

（1）经双方协商以广州惠达 2019 年 2 月 28 日基准日的帐面净

资产为依据，确定通达股份持有的 100%股权转让价款为 3700 万元。 

（2）双方协商，本次股权交割日为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，具体

日期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。2019 年 2月 28 日后至股权交割

日前的土地、厂房等资产的自然增值或减值因素（非人为因素），不

影响双方已确定的股权转让价格。 

（3）办理股权转让发生的一切税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由通达

股份及广州万东各自承担和缴纳。 

2、付款方式： 

（1）广州万东在双方达成股权购买意向次日，广州万东向通达

股份支付 50万元购买股权的意向保证金。 

（2）通达股份得到通达股份股东大会同意本协议项下的转让股

权事宜后，即以书面形式通知广州万东，广州万东收到通达股份通知

后在一周内向通达股份指定账户支付 50%的股权转让款，在向工商机

关提交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资料当日广州万东支付剩

余的 50%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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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交易生效条件 

本次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，以及通达股份股东大会、

广州惠达按照其公司章程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后生效。 

4、违约责任 

（1）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约定，应承担违约责任，造成对方经

济损失的，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此赔偿责任应包括对方因此遭受的全

部经济损失。 

（2）本协议生效后，因通达股份原因致使股权转让不能实现，

广州万东有权提出终止协议，通达股份应返还广州万东缴纳的意向保

证金、全额退还广州万东已支付的其他款项，并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

支付利息，另向广州万东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 5%的违约金。 

（3）本协议生效后，因广州万东未在规定时间内支付任一期转

让价款的，通达股份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有权将转让标的物转让给第

三方，广州万东应向通达股份支付股权转让总价款 5%的违约金，广

州万东支付给通达股份的 50 万元意向保证金归通达股份所有。 

（4）由于不可抗力的影响，致使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，

遇有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，应立即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，

并应在 10 日内提供事件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或者部分不能履行，或

者需要延期履行理由的有效证明。按照事件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，

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协议，或者部分免除履行协议的责任，或者

延期履行协议。 

五、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股权转让符合本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，有利于公司优化资

源，集中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整体经济效益，有利

于公司更加长远和稳健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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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股权转让协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


